
 
 

北马纳安那群岛劳工部 

外籍工人工作许可证 

 240K 类别 转换条件 

 

 

 

 

 

 

 

 

照片 

 

 

国际     性别  生日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发证日期  期限日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证遵循 CNMI 及联邦法有关法规至2011年11月27日 

 

明白以上内容并同意：本人，名 

字及身份资料如上。为了让本人能合法在工作并取得许可证，经阅读并理解以上内容的前提下，我同意以上遵照以上所述的各项

条件。凡经 CNMI 

劳工部所下达的有关的各种保证，修改及许可证时限，我都会按照政府的有关法例实行。我同意遵守于2009年11月27日生效的劳

工法。也明白，对有关此内容的事项，一旦发生争执或异议，劳工部及持证人均有权利上诉到本地高等地方法庭，让法庭根据有

关的法律及条文作出有关裁决。我明白我可能会在任何时候被列入联邦的系统中，规有关的联邦律例管理范围内管辖。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,持证人 

 

为避免次证失效，下一登记日期w

批准人：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劳工部执行部长 
 

条件：本许可证允许持证者根据有关的劳工条例，在提供已被通过的雇佣合同后被合法聘用；或在有必要的前提下找工作，在两年的工

作许可限期内转换到新的私人部门工作。除非被注销，否则本许可证将持续有效。在生效期即日期，本证有可能在CNMI律法及政府关于

对外籍工人雇佣政策改变下被取消。被取消的信息将在劳工部以下网站中公布：www.marianaslabor.net. 

本证在2011年11月二十七日起将自动失效。 

 

雇佣延期：除非在合同到期前，（及本证所注明的登记限期日），持证者获取到经批准的新合同。否则，该证有可能会随着雇佣合同的

终止而被取消。雇主可选择对该持证者延期其雇佣合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雇主必须递交新的合同延期提议申请并交付有关的申请费用。

本证并不局限特定的工种类别及岛屿。 

 

改换雇佣：如果现雇主终止现有合同和雇佣关系，持证人要更换其它的工作。持证人必须在终雇佣关系终止后三十天期限内，向劳工部

雇佣服务部门递交文件及填写好雇主意向表。否则，该许可证有可能被注销。在递交雇主意向表后，劳工部雇佣服务部门会根据有关的

劳工法则来处理并跟进有关程序。 

 

除非在合理的时间限期内，持证人努力地去提高并达到雇主的工作水平与技术的要求，找到新的雇主；否则，持证人会因为没有被雇佣

或正在寻找工作的情况下被注销此证。在寻找工作的阶段，持证人对自己，直系家属及所抚养的未成年孩子的医疗，回国经费全部负责

持证人必须自己保持足够的经济来源 或通过第三者担保达到有关规定的保险要求


